
注册香港有限公司协议书 

甲方： 登尼特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乙双方经过友好磋商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在合法合理的条件下，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协议，共同信守：
1、 合作事项

乙方同意委托甲方办理香港有限公司注册及相关事宜，拟注册的公司名称为：
中文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英文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二、甲方同意为乙方提供以下十二项服务内容：

     1.  到香港公司注册处查册公司名称：

     2.  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，确定首批股东，董事，董事会主席以及公司秘书委任及呈报；
     3.  核实注册资本、股东人数以及股份比例，并确认其有效性；
     4.  准备所有的文件和法定的申报表，安排签署法定文件并向香港政府有关部门正式提出申请；

     5.  在注册处代申请人宣誓成立公司； 
     6.  申领公司股份证明、股东出资文件及代付注册资本厘印税；

     7.  申领公司注册证书，代付注册费；

     8.  申领税务局商业登记证；代付首年登记费用；

     9.  制作印刷品一套（公司组织章程16本、法定记录册1本、公司股票本1本），并代付相关费用；

     10. 安排制作公司印章一套（钢印，签字章，椭圆章、小圆章各一枚），并代付印章费用；

     11. 提供首年公司注册地址，营运地址，联系电话，联系传真 ；
12. 提供首年法定秘书，专业处理政府往来文件。
1. 三、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
2. 服务费用：第二项的服务费用为人民币     元，注册资本为     万圆港币，注册资本厘印税为    圆港币（折人民币    元），协助开立银行帐户费用为人民币    元，合计为人民币    元。乙方同意支付甲方共人民币       元整。
3. 付款方式：乙方同意在申办前支付服务费      %款项，连同厘印税，即人民币       元，余款在办完手续后的七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。

四、甲方的义务与权利

1. 甲方必须确保为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真实性和可靠性；所有证照没有虚假；
2. 甲方有权审查乙方所提供的证照及相关资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；
3. 甲方在办妥注册证照等手续后，应及时通知乙方前来领取证照与相关资料；
4. 甲方对乙方所提供的资料，处理提供给必有的申办部门与人士外，必须做好保密工作；
五、乙方的义务与权利
1. 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退回已收的全部款项，如果甲方不能按照协议条款办理；
2. 乙方必须确保所提供的资料正确无讹，如因资料不实而引起的一切后果，概由乙方负责；
3. 如果甲方所提供的证照含有虚假成分，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按已收取服务费之三倍赔偿，并追究甲方法律责任。

4. 乙方如果需要安排特别交收地点，必须在委托时事先做出确认。如临时变更交收地点，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5. 乙方在签署文件时，必须认真核对资料。如何签署后，仍然发展错漏，由乙方自行负责；

6. 乙方承诺在甲方办妥后七个工作天内到指定地点交收，若超过三个月仍未领取而又没有合理解释的，等同乙方授权甲方自行处理以上公司，余款必须即时结清。
六、未尽事宜

本协议之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制定补充协议继续完善。

七、法律管辖

如果甲乙双方发展争执，尽量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如无法解决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交由香港司法机构仲裁或判决。
八、生效日期

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负责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负责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乙方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

